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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潍坊

本报 10 月 31 日热线消息(记者
董惠)小区已经入住近 7 年了，房

产证却迟迟没办下来。昨日，丁家馨

苑小区 3-9 号 7 栋楼的业主们告诉

记者，更让他们郁闷的是，房产证还

没办下来，小区开发商却已经申请
破产了，这可让小区 300 余户居民

着了急。

10 月 31 日上午，记者联系到

了丁家馨苑小区 8 号楼的业主赵先

生。他向记者出示了一份与开发商

奎文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责任

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书。记

者在合同上看到，第十五条虽然明

确注明“出卖人应当在商品房交付

使用后 90 日内，将办理权属登记需

由出卖人提供的资料报产权登记机

关备案”。但“ 90”日的字眼虽然清
晰，但明显有被刀片刮过的痕迹。对

此，赵先生称，当时买房时是从同学

的亲戚家转过来的，因为不懂，当时

也没仔细问。数字是何时涂改的，也

已经无从查起。到后来，开发商虽然

承诺办房产证，可一年年过去了，到

现在还没办下来。赵先生无奈的说，

小区 7 栋楼，共 300 余户居民都如

此。“问题关键在于房产证办不下

来，落户、孩子入学以后都是问题”。

说到这儿，不少小区居民也开始

一一向记者倒起心中的苦水。5 号楼

的刘女士告诉记者，因为没有房产
证，现在孩子落户成了难题，尽管前
前后后不知跑过相关部门多少次，但

还是没有进展。“这样一来，孩子以后

上学等问题也肯定解决不了”。

“不仅如此，没有房产证，要想以

后转让、出卖房子，肯定也不好办。”

家住 7 号楼的张大爷愤恨的说，普通

市民一家人攒一辈子钱买个房子，开

发商这样做太让人痛恨了。

除此以外，当年交房后，小区居

民每户还附缴了 3000 元的燃气安

装费用，到现在，却迟迟未用上燃

气。

而多年来，小区房产证没办下

来，小区业主也曾多次找开发商及

相关部门，不料却被告知开发商已

于 2008 年申请破产了。

随后，记者跟随小区业主联系

到了奎文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，他

们表示，丁家馨苑之所以这么多年

迟迟没办下房产证来，主要问题在

于小区所在地块仍属于集体土地。

这样一来，相关部门自然无法验收、

确权，也肯定办不了房产证。而奎文

建设局也表示，现在正在解决这一

问题，为市民办理房产证。

本报 10 月 31 日热线消息(记

者 李涛 吴凡)10 月 31 日上

午，阳光新巢物业公司负责人马

经理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购房合同

中标明用途为住房，是为了延长
房子的使用年限。而对于业户们

的电费问题，马经理称是严格按

照电力公司给出的收费标准收取

的。

马经理介绍说，商业楼房使

用年限一般为 40 年或 50 年，而

住宅楼使用年限则为 70 年，这也

是为业主考虑着想的。马经理称，

当时电力部门审核用电标准时，

根据建筑房屋结构和主体结构来

定都是公寓，用电属于商业用电。

而公司在宣传时，也是打着精装

小公寓的旗号宣传的。

马经理称，电力公司给出的

收费标准是一度电 0 . 87 元，再
加上整栋楼的用电损耗，所以，

物业给业主们一度电 0 . 95 元
的收费标准并不算很离谱。而

对于当初整栋楼电力申报的问
题，马经理表示，物业公司根本

没有资格去电力部门申报用电

收费，这些工作只有开发商有

资格，他们只是按照最终审定

的标准来收取电费。

马经理告诉记者，该楼盘

不管是从结构，还是配套设施

来看，都已经达到了“公寓”的

规格，现场格局已经是无法改

变的事实，如此，物业服务收费
肯定会比一般住宅要高。一月
2 元/平米的物业费收费标准

他们也是前期做了大量的调

研，通过从福寿街和平路到虞

河路段的公寓式楼盘进行调

研，物业收费标准基本在 1 . 8

元-2 . 5 元/平米之间，他们收

取的 2 元/平米的只是个“中间

档”。

另外，物业公司表示，目

前收取的 2 元/平米物业费只

是“暂收”，原因是物价局还

没有最终审定，如果物价部门

最终审定的价格跟申报价格有

出入，他们肯定会多退少补。

随后，记者从电力公司了

解到，阳光新巢小区 2 号楼为
住宅小区，每户安装了磁卡电

表，收费标准也是居民用电资

费标准。而 1 号楼申请人则为
大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属

于商业用电。

工作人员介绍说，业主可

以凭借独立房产证和无商业经

营证明到电力公司办理一户一

表申请。但由于用电资产归属

问题，需要开发商将用电资产转

移给电力公司，电力公司根据相

关程序进行接管，再进行一户一

表改造，但其中的费用需要开发
商、物业或业主承担。

对此，阳光新巢物业公司

马经理表示，如果要进行一户

一表改造，工程则比较麻烦，

最重要的是期间的改造费用由

谁来承担，这也是一个很麻烦
的问题。目前， 1 号楼供暖实

行商业供暖，为顾及业主利

益，开发公司实行居民供暖

价，用水也是居民用水价。至

于电价，他们会继续与业主进

行协商。

小区物业突撤卷走管理费
300 多户居民水电暖费用无处缴纳

入住 7 年，

还没拿到房产证
开发商已于 2008 年申请破产

《住宅楼交房时变酒店公寓》追踪报道：

物业称为延长房子使用年限

电力公司称可以改一户一表

本报 10 月 31 日热线消息(记

者 宋昊阳)前几天刚收完物业

管理费，没过几天物业便玩起了

“消失”，从工作人员到保安全

部撤走。 10 月 31 日，坊子区学

邻雅园的居民向本报反映，他们

现在水电暖等各种费用都无处缴

纳，物业的撤离给生活带来很大
不便。

10 月 31 日，记者来到位于

坊子区双羊街上的学邻雅园小

区，记者看到，该小区门口的挡

车杆高高竖起，门卫室已经空无
一人，车辆可以随便进出该小区

大门。在该小区的门卫室里，窗
户的玻璃门窗已经被人砸烂。该

小区居民陈大爷告诉记者，这是

小区物业还没有撤离时，由于有

业主车辆被偷，物业称不会赔

付，于是该业主不满其松散的管

理，喝醉酒后砸烂的。

随后，记者来到该小区，在

小区院内休息的居民马女士告诉

记者，他们小区的物业名叫“皇

嘉物业”，是今年四月份时来到

他们小区的，然而该物业到来

后，在 10 月 17 日告诉业主们，

要收取全年的物业费，这遭到了

多数业主的反对。再加上平时该

物业管理不到位，小区的卫生和

安全情况都不理想，因此只有大
约三分之一的业主按时缴纳，剩

下的业主都拒绝交物业费。 10

月 18 日，就在业主们交完物业

费的第二天，物业个人去楼空，

包括物业办公室内的工作人员和

保安一个都不留，全部撤离了小

区。

记者来到该物业办公室门口

看到，该办公室已经大门紧锁。

小区居民告诉记者，之前他们买

电买水都是通过物业，现在物
业不在了，他们用水用电都成

了问题，眼看买的水电快要用

完，他们只能请附近小区物业

的工作人员帮他们小区代收电

费。现在快要到供暖期了，他

们小区的供暖费还不知道交给

谁，今年冬天如何过冬也成为
了一个问题。

记者了解到，该小区共有

300 多户居民，该物业收取物
业费时，每户约缴纳了四五百

元，按照约三分之一业主缴费
来算，物业至少收取了四五万

元的物业费。如今该物业联系

不上，开发商也表示无法给小

区解决水电暖等缴费问题。

该小区门卫室空无一人，车辆可以随便进出。本报记者 宋昊阳 摄


